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陳芃妤
電話：05-2355869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z0308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數字第114095040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B2PBL教學應用工作坊-1140327-0328.pdf (114ED01037_1_15171537070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本市「智慧型互動

屏幕結合個人化學習載具補助計畫」-B2.PBL教學應用工

作坊計畫1份（如附件)，請轉知貴屬人員報名參加，並核

予公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6月4日臺教資(三)字第1132702256E號函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工作坊資訊如下：(詳如附件)

(一)課程內容：B2.PBL教學應用工作坊。

(二)辦理方式：實體課程2日(共6小時)，共1場次，預定人數

16~30人(參加人數未滿16人則不開辦)。

(三)辦理時間：114年3月27日(週四)及114年3月28日(週

五)，時間：13時至16時。講師：雲林縣斗六市鎮東國民

小學郭滿洲教師。

(四)地點：本市玉山國中(嘉義市西區友忠路1號)，研習期間

如遇天然災害、疫情影響，處理措施將另行發信給予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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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學員，請參與學員隨時留意相關訊息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一律採網路報名，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L52NX7。

(二)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3月23日(週日)前止或額滿為止(以

報名順序錄取)。

(三) 報到通知：報名受理認證通過後，將以E-mail寄發「行

前通知信」，請參與學員留意。

(四)參與對象：已參加過數位學習工作坊(一)+(二)認證之國

民中小學教師 (以嘉義市計畫教師優先錄取)。

四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課程會有分組實作，請學員準備筆電(請事先充飽電或帶

延長線)及個人教育雲OpenID(連線網路使用)。

(二)本研習為2日研習，不提供住宿與交通費。2日均需確實

簽到退，未全程參與者不核予研習時數。

(三)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，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，以免影

響課程進行。參加學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，請

來信或來電通知承辦人，以利行政作業安排。

(四)為配合輔導團隊進行課程品質審查，課程內容全程錄

影。錄影內容僅作審查之用，全部內容不公開。

(五)為響應環保，請研習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。

五、若有任何問題請洽嘉義市校園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，聯絡

人：專任人力 陳小姐，聯繫電話：2355869。

正本：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不含嘉大附小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
副本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部精進數位學習輔導計畫-南區（含附件）、本府教育處

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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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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